附件2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播电视优秀主题作品征集展播活动

申报表
	作品名称
	
	作品类型
	（可填写广播节目、电视节目或纪录片三个类别）

	集（期）数/时长
	X集（期）*X分
	首播平台
	

	首播时间
	X年X月X日X时X分

	主创人员
	

	制作机构
	（填写制作单位及部门，如“吉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”）

	播出机构联系人及电话
	

	作

品

简

介
	

	播出

机构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

	备注
	


备注：此表由申报单位（各级台）填写，精炼填写，不要改变表格基本格式和页数，申报表需盖台章。



